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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總說明 
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

公布，並自同年十二月一日施行。為建構我國資通安全整體環境，協調

各級政府機關資通安全相關事務，健全我國整體資通安全管理，強化橫

向溝通聯繫機制，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應定期召開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第四項規定該會報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爰訂定「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第一條) 

二、本會報之任務。(第二條) 

三、本會報之組成。(第三條) 

四、本會報幕僚機關及執行秘書之設置。(第四條) 

五、本會報召開會議期程及議事程序。(第五條) 

六、本會報之跨機關專案小組機制。(第六條) 

七、本會報之幕僚工作。(第七條) 

八、本會報委員費用支給。(第八條) 

九、本會報之經費來源。(第九條) 

十、本會報以行政院名義行之之事項及管考。(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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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五

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行政院設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以下簡稱本會報），其任務如下： 

一、國家資通安全政策之協調及推

動。 

二、國家資通安全應變機制之協調及

推動。 

三、國家資通安全重大計畫之諮詢及

審議。 

四、跨機關資通安全事務之協調及推

動。 

五、資通安全工作辦理情形之督導及

評核。 

六、其他有關國家資通安全業務之督

導、協調及推動。 

本會報之任務。 

第三條 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

院院長或副院長兼任；副召集人由行

政院院長指派之政務委員及主管機關

首長兼任；協同副召集人一人，由國

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兼任；委員二十

九人至三十七人，除召集人、副召集

人及協同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

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下列機關之副

首長或資通安全長派（聘）兼之： 

一、總統府。 

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

院及監察院。 

三、國家安全局。 

四、內政部。 

五、外交部。 

六、國防部。 

七、教育部。 

八、法務部。 

九、經濟部。 

十、交通部。 

十一、農業部。 

十二、衛生福利部。 

十三、數位發展部。 

十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十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一、本會報之組成。 

二、有關本會報委員，係參照原行政院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之成員予以規

定，並增列總統府、立法院、司法

院、考試院及監察院；另因應國家

關鍵基礎設施新增糧食領域及通訊

傳播領域主管機關改為數位發展

部，爰增列農業部及數位發展部，

並刪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復因

政府網際服務網（GSN）、電子化

政府相關業務已由國家發展委員會

移至數位發展部，爰刪除國家發展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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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直轄市政府。 

本會報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四條 本會報之幕僚作業，由主管機

關辦理。 

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數位

發展部資通安全署署長兼任，承召集

人之命，綜理本會報事務。 

本會報幕僚機關及執行秘書之設置。 

第五條 本會報原則每半年召開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

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

不能出席時，得指派其機關人員代理

出席。 

本會報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

機關（構）代表、專家學者或民間團

體代表出席。 

一、本會報召開會議期程及議事程序。 

二、為因應愈趨增強之全球資通安全威

脅及突發資通安全事件，強化跨機

關資通安全事件應處及協調能力，

爰定明本會報於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報得依召集人指示或資通

安全業務需要，擇定主辦機關並設置

跨機關之專案小組，由幕僚機關簽陳

召集人核准。裁撤時，亦同。 

前項之專案小組，應定期召開會

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

由主辦機關副首長主持，副首長因故

不能主持時，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之。 

本會報之跨機關專案小組機制。 

第七條 本會報召開前，得辦理幕僚工

作會議，由執行秘書或其指定人員召

集相關機關業務主管，蒐整議題或協

調工作；必要時，得由副召集人主

持。 

本會報之幕僚工作。 

第八條 本會報委員均為無給職；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出席會議得依相

關規定支領出席費及差旅費。 

本會報委員費用支給。 

第九條 本會報所需經費由幕僚機關編

列預算支應；第六條專案小組運作所

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本會報之經費來源。 

第十條 本會報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

以行政院名義行之，由主管機關定期

追蹤管考，並得辦理績效評核。 

本會報以行政院名義行之之事項及管

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